岳平环评[2024]39号

关于平江县九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平江县水利局：

你单位《关于<平江县九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申请全文公示和环境影响评价的报告》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平江县九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位于平江县岑川镇九峰村，项目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6′49.933"、北纬28°56′29.719″）。九峰水库总库容1188.97万m3，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并有防洪，养殖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大坝除险加固，坝坡改造，溢洪道加固，输水隧洞加固，高涵封堵，下游河道治理（对溢洪道下游117.5m的行洪河进行护坡，综合治理总长235.0m。），道路及相关配套设施改造等。项目总投资3478.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3.5万元，占总投资的2.68％。项目拟于2024年10月开工建设，工期为12个月。根据湖南先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定，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按照《平江县九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科学开展水库除险加固及下游河道治理工作，规范实施坝体加固和岸坡整治等建设工作，施工期间不得越界施工，施工工程量不得超过环评文件中明确的工程量。

2、规范设置临时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科学规划运输路线，避免工程施工对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造成影响；2025年9月施工完成后，须做好临时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的生态恢复工作，确保满足生态环境和景观要求。

3、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工作。科学实施疏挖清障和岸坡整治等工程，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工艺，减少涉水施工对水体的扰动。严禁施工废料、垃圾等进入水体；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居民房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

4、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采取施工现场设置围挡、边施工边洒水、重污染天气停止施工、物料堆场加覆盖防风等措施，确保污染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二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项目外购商品混凝土，不设置混凝土搅拌站。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暂存工作，建立健全固体废物产生、转运、处置管理台账,原辅材料及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本项目不设土石方转运的临时堆场，土石方开挖后，利用方直接运送至导流工程处构筑围堰，废土石方运送至相关职能部门指定的地点，做到即挖即运，不在工程区域内暂存，不设置弃渣场；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疏挖清障及岸坡整治产生的砂石除项目自用外，多余部分禁止作为商品外售，应交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统一处置。

6、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和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确保施工期厂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关标准要求。

7、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加强工程施工行为和人员管理，尽量减少对水生、陆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

三、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四、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监管。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日

 

